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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卷归档
作出不予行政许可书面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能够当场作出许可决定
相关材料整理，报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批准，按照法律规定，部分事项，出具审核意见，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
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，颁发相关行政许可证件，或者加贴标签、加盖检验、检测、检疫印章
按照特别程序（听证、专家评审等），审查及办理许可的，依法组织听证或专家论证等
核查
收到申请材料，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或在法定（承诺）期限内一次性告知，发放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
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农业农村局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，出具《不可受理通知书》。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
受理
收到申请材料，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，材料可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
传真、电子邮件、网上等方式申请
到窗口提出申请
申请人申请
邮寄申请

